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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行政區 
內務委員會主席 
劉健儀議員 
 
劉主席： 

就內務委員會於 2009年 2月 20日會議議程第 (IV) 項關於 

2009年 3月 4日立法會會議席上處理的事項提出意見 

 

 諒 閣下已經得悉，本人已獲分配辯論時段，並提出 “檢討家庭服務中心的
成效＂ 的動議。 
 
 然而，最近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持續拒絕香港市民（包括立法會議員, 區議
員, 政黨及非政府組織人士）入境，本週更有新聞記者不能進入澳門境內採訪，
情況持續惡化，令社會對澳門及香港的言論自由及新聞自由的憂慮升級。 
 
 雖然就動議議案作出 12天的預告限期已於 2009年 2月 17日屆滿，但基於
上述理由，本人謹提出要求，希望內務委員會支持本人尋求立法會主席酌情批准

更改本人就 3月 4日立法會會議席上獲分配的動議辯論內容。擬更改的動議辯論
措辭如下： 
 
 「澳門當局最近持續選擇性、歧視性及侮辱性針對港人，拒絕港人（包括立

法會議員、區議員、政黨人士、非政府組織人士及記者）入境，本會對此加以譴

責。」 
 
立法會議員 
黃成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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